
法規範憲法審查琴請書

案號 :

別�另寸 :

聲 請 人 林逸萍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訴訟代理人 鍾欣紘律師

訴訟代理人 表瑋謙律師

【本頁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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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憲法訴訟法第” 條第 1項規定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事 :

主要爭甜

一 、人與寵物間所生情感遭侵害 ,得否認為是人格法益受侵

害 ?

二 、精神慰撫金損害賠償規定得否在寵物生命受侵害之情形適

用之 ?

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我判朱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簡上字第 1θθ號民事確定判決

(第二審),第一審案號則為 l07年度北簡字第 1碎姆7號

民事判決 。

審查客娃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民法第 1θ5條 第 1、 3項規

定

應受判決事項之琴明

一 、民法第 1少5條第 1、 3項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才蝴司機關應自

判決公告之 日起 2年內 ,依判決意旨妥適修法 。

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簡上字第 19θ 號民事確定判決

因所適用之民法第 1少5條第 l、 3項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並



l

2

3

碎

5

b

7

8

少

l0

11

12

13

1碎

15

1b

上7

18

1少

第 3頁 ,共 必 頁 。

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

事劈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 :

為請求損害賠償事件 ,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08年度簡上

字第 lθ9號民事確定判決 ,及該判決所適用之民法第 1θ 5

條第 1、 3項規定,有 牴觸憲法第22條對於人格權之保障 ,

為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貳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

權利 :

一 、經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08年度簡上字第 lθ少號民事

石在定判決(下稱確定判決)所認定之判決基礎事實如下 :

聲請人於 l06年 7月 17日 中午 12時許 ,將伊飼養之 2

隻寵物吉娃娃 (名 稱 :DewDew及 Juby)送至臺北市

區 j 路 段 號 由 開設之 「非寵不可

美學館┘(下稱系爭寵物店)洗澡、美容。嗣張譽齡於同

日中午 12時 18分許 ,欲送飼養之寵物犬至該店美容時 ,

竟未依規定按門鈴通知 開門 ,即 自行 開啟店 內設

置之 3道門 ,且未立即關門 ,致在店內為其他寵物犬洗

澡之   不及圈級伊所有之兩隻寵物犬 ,張譽齡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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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2隻寵物犬奪門而出而未加 F＿
日一檔 ,之後 雖 將

DewDew尋 回 ,但另 1隻吉娃娃 Juby已遭不明車輛撞擊

而死亡 (下稱系爭事故)。 聲請人膝下無子 ,將 DcwDcw

視為自己女兒 ,乩by為 DewDew配有所生 ,對伊如同孫

子 ,伊投注心力 ,自 其出生照顧已有 3年 ,於系爭事故

發生後 ,伊精神痛苦不堪 ,須至精神科就醫及用藥 ,並

因此罹患環境適應障礙症 。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舞證 l):

(一 )聲請人係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起訴張譽齡 ,繫屬於 l07

年度北簡字第 1碎θ少7號民事碩害賠償事件 ,判 決聲請

人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1少5條第 l、 3碩規定對張譽齡

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二)嗣經上訴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08年度簡上字第 1鈣

號民事損害賠償事件 ,仍被以相同理由駁回聲請人之

上訴 而確定 。

三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名稱及內容 ,及認為該確

定終局裁判適用該法規範之依據及內容 :

(一 )民法第 1θ5條第 l、 3項規定 :「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

健康 、名譽 、自由 、信用 、隱私 、貞操 ,或不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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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

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 2項規定 ,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 、子 、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

益而情節重大者 ,準 用之 。」。

(二)確定判決認為 :「

l、 ⋯立法理由揭櫫 :『 一、第 1項係為配合民法總則第

18條規定而設 ,現行條文採列舉主義 ,‘
l任人格權為

才由象法律概念 ,其內容與範圍 ,每隨時間 、地區及

社會情況之變遷有所不同,立法上 自不宜r艮制過嚴 ,

否則受害者將無法獲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有 失

情法之平 。反之 ,如過於寬泛 ,則 易啟人民好訟之

風 ,亦非國家社會之福 ,現行條文第 1項列舉規定

人格權之範圍 ,僅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四權 。

揆諸現代法律思潮 ,似嫌過窄 ,爰斟酌我國傳統之

道德觀念 ,擴張其範圍 ,及於信用 、隱私 、貞操等

之侵害 ,並增訂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

大』等文字 ,俾免掛漏並杜浮濫』;『 身分法益與人

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 。本條第 1項僅規定被害人

的請求人格法益被侵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至

於身分法益被侵害 ,可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l

2

3

碎

5

b

7

8

少

lO

1l

12

13

l猝

15

lb

17

18

19

20

第 6頁 ,共 28頁 。

則付闕如 ,有 欠周延 ,宜子增訂 。惟對身分法益之

保障亦不宜太過寬泛 。鑑於父母或配偶與本人之關

係最為親密 ,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

侵害時 ,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 ,故明定 『不法

侵害他人基於父母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兩情節重

大者』,始受保障。例如未成年子女被人擄略時 ,父

母監護權被侵害所受精神上之痛苦 。又如配偶之一

方被強姦 ,他方身分法益被侵害所致精神上之痛苦

等是 ,爰增訂第 3項準用規定 ,以期周延』等語 ,

足見民法第 1少5條第 1頂係關於人格權受侵害時 ,

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規定 ,至於身分

法益受侵害時 ,則 由同條第 3項所 >、見範 ,且限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 、子 、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

2、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人格法益及其與寵物狗

間親密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云云 。查上訴人

主張其人格法益受侵害部分 ,蓋人格權係以人格為

內容之權利 ,本件非屬上訴人自身人格權受到侵害 ,

是上訴人主張其人格法益受到侵害 ,即屬無據 。又

上訴人主張其與寵物狗間所生之情感(即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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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侵害 ,即其與寵物狗間之 『身分法益』遭受侵

害且情節重大部分 ,依前揭說明 ,立法者既慮及對

身分法益之保障不宜太過寬泛 ,特於民法第 lθ5條

第 3項擇取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 、子 、女或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者 ,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 ,則 上部人與寵物狗間之親密關係既非屬『身

分法益』,亦無所謂之法律漏洞存在 ,並無類推適用

之餘地 。是上訴人以其與寵物狗間之身分法益遭受

侵害為由 ,類推適用民法第 1少5條第 1項 、第 3項

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

摸害 ,接前說明 ,於法亦有未合 ,不應准許 。從而 ,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精神慰撫金 l0萬 元 ,並

無所本 ,應子駁回 。┘等語 。

四 、按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規定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

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

範或該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前項聲請 ,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 b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b0條規定 ,

本法第 5θ 條第2頂所稱 6個 月不變期間 ,自 用盡審級救

濟之最終裁判送達之盟日起算。聲請人於 ll0年 12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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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受確定終局裁判書 ,並於 1上 1年 5月 31日 提出本聲

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核屬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 6個月不變期間內所為之聲請

無訛 。

參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 :

一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牴觸憲法 :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民法第 1少5條第 l、 3項規定 ,否

認人與寵物間之情感屬於人格權的一環 ,也否認人與寵

物不屬身分關係 ,侵害聲請人之人格權 ,關 涉有無牴觸

憲法第22條規定對人格權之保障 。

二 、謹整理國內目前基於寵物生命受侵害得否主張精神上賠

償之相關判決女口下 :

(一 )認同人與寵物間的情感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1少5條第 1

項規定 :

l、 臺灣高等法院 10b年度消上易字第 8號民事判決 :

針對加害人侵害寵物之行為 ,飼 主則得依其性質類

推適用民法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 。

2、 臺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1鈣6號民事判決 :

關於動物在 民法上之定位 ,係介於人與物之 間之「獨

立生命體」,已詳如前述 ,故當他人侵害寵物所有人

第 8頁 ,共 2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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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寵物之所有權時 ,無論寵物係受傷或死亡 ,寵

物所有人所得請求之金額均不限於寵物市價之價值

利益 ,而應 包括回復寵物之完整利益 ,並得請求非

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3、 花蓮地方法院 l0少 年度玉小字第 1碎 號民事判決 :動

物雖為獨立之生命體 ,但依照其屬性及請求權利之

不同 ,在現行民法下應適用或類推適用之規定 ,即

有所不同 。例如寵物雖與人具有伴侶關係 ,但依照

前開動物保護法之規定 ,寵物仍屬於人所有 ,而 類

似於財產之概念 ,故關於寵物所有權之移轉 ,即應

適用有關財產移轉之規定 ,惟針對加害人侵害寵物

之行為 ,飼主則得依其性質類推適用民法侵 ĺ雚行為

之相關規定 ,當他人侵害寵物所有人對於寵物之所

有權時 ,無論寵物係受傷或死亡 ,寵物所有人所得

請求之金額均不限於寵物市價之價值利益 ,而應包

括回復寵物之完整利益 ,並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

賠償 。

碎、新北地方法院 1l0年度板簡字第 132號民事判決 :

又參以學者有以飼主與寵物間之深摯情感 ,自 個人

與周圍環境互動 、回饋 ,而 逐步建立 自我認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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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發展之面向觀察 ,可評價為飼主人格法益 ,在侵

害情節重大時 ,飼 主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 (參魏伶

娟 ,論飼主就寵物遭不法侵害之慰撫金賠償問題一

以我國與德國之發展趨勢為中心 ,興大法學 ,第 30

期 ,頁 l04至 10b)。 是寵物健康 、生命遭不法侵害

而嚴重破壞飼主與寵物間之情感連結兩侵及飼主之

人格利益而情節重大時飼主得依民法第 1少5條第 l

項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 。

(二)認 同人與寵物間的情感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1少5條第 3

項規定 ,即 高雄地方法院 110年度才ㄙ佳簡字第 1982號 民

事判決 :

原告飼養系爭馬爾濟斯犬良久 ,互動親密等情 ,有原

告提出之照片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7、 61、 62頁 ),

是原告與系爭馬爾濟斯犬具有情感上之親密關係 ,系

爭馬爾濟斯犬突遭被告寵物犬咬傷致死 ,其 受有相當

之精神痛苦且情節重大 ,淘 堪認定 ,應得類推適用民

法第 lθ5條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

三、謹整理外國立法例如下 (參陳汝吟 ,侵害陪伴動物之慰

撫金賠償與界限 ,東吳法律學報 ;30卷 3期 (20l少 /01

/0l),P.5碎-87,聲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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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瑞士債務法第砟3條第1項之 1與第冷7、 冷9條之累積

適用 :

l、 按 「侵害他人身體或致人死亡者 ,法院得考量被害

人或死者家屬特殊情形 ,判 決賠償相當之慰撫金┘、

「人格權受不法侵害者 ,得主張一定金額之慰撫金。

但情節未達重大或存在其他損害賠償方式者 ,不在

此限 。」、「法院判斷損害賠償方式與範圍時 ,應考

量侵害情節與加害人應受譴責之程度,侵害非作為

財產或非以營利為目的飼養之家養寵物致其受傷或

死亡者 ,法 院得考量該動物之 占有人或其家屬

(比lter oderdessenAngeh° rigc)之 情 感 利 益

(A仇㏑ionswe比),判 決賠償相當之金額 。」為瑞士

債務法第碎7條第 1項 、第碎θ條第 1項及第碎3條第

l項之 1所 明文規定 。

2、 瑞士學者 PeterKrepper指 出 (A出kti0nswe比一ErS甜2

beiHaustieren,Ak何 ellCJuristisch9Praxis(AJP),2008,

S.707):與同法第 碎少條一般慰撫金規定之體系綜

合分析 ,侵害他人動物致死亡或受傷者 ,除可構成

債務法第冷7條及第碎p條對非財產性質之人格權

侵害(工土Ilm破eriellerPersonen比 hadCn),於個案認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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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 「重大侵害他人人格權利┘而請求慰撫金

(Gemgtuung)外 ,若非可認定為侵害人格權或侵害

程度未達 「重大」之要件 ,則在計算物之損害賠償

時 ,仍應考量以情感利益之非財產損害賠償子飼主

等人 。第 碎3條第 1項之 1權利內涵即是人對動

物 之 關 係 (mcnschliche吼rh色ltniS跙mTier),因 此 必

須定性為非財產損害賠償性質 。債務法第 碎3條第

l項之 1與第 碎少條是累積適用(㎞rIlul斑iV

ge比end)的 關係 ,二者得同時並存 ,只 是若先適用第

碎θ條時主張慰撫金時 ,第 碎3條第 1項之 1的情

感利益將受到部分填補 。

3、 而在認定陪伴動物(coIIlp趾 i0n趾imal)與相關照護

者(cπegiver)之間的特殊聯繫(specialbond)上 ,瑞士

學者 Sc㏑eiderKηassGh建議 (MargotMichel/

EvelineSc㏑eiderKa′yasSeh,TheLegalSitu疵i0nof

Animals inSwit2erland:TwoStepsFOpⅣ ard,OneStep

Back一 ManyStepStOgo,JourrlalofAniInalL汛 ,

MichiganStateUniversi打 C0llegeOfLaw,Vo1.7,

1一碎2(20ll),at2b-26)可 參考下列標準 :

(l)花 費在該陪伴動物之時間的質與量(qual竹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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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ofthet主IIlespentwiththecomp跙 iOn

跛imal);

(2)原告的條件與環境 ,例如年紀、健康、家庭之組

成或聯繫等 ;

(3)有 關該動物之因素 ,例如當時如何取得 、個性

(character)、 外貌(a′ppear組㏄)以及預期之壽命

(li几 expcctancy)等 ;

(碎)飼養或照護之期間(du蹴iOn)。

(二)日 本裁判實務

東京地方裁判所曾在判決中表示 「狗等動物和無生命

之動產不同 ,擁有個性 ,也有著能夠依 自己之意思而

行動之特徵 ,因 而可能透過與飼主間之交流而成為對

於飼主而言無可取代之存在┘(東京地判平成 16年 5

月 l0日 判例時報 188少 子“ 頁),在精神慰撫金上向

來採取肯認的見解 ,例如 :對於將寵物貓 (混種 ,18

歲)咬死的狗之飼主 ,基於不法行為韻害賠償請求 ,

判決賠償 20萬 日圓之慰撫金 (大阪地判平成 21年 2

月 12日 判例時報 205碎 號 l0碎 頁)、 對於因交通事故受

傷而處於必須被照顧之犬 (拉不扯多)之們主夫婦認

定合計 們 萬日圓之慰撫金 (名 古尸至高判平成 20年 9

第 13頁 ,共 28頁 。



l

Σ

3

猝

5

b

7

8

少

lO

ll

12

13

1冷

15

1b

17

18

19

20

第 1冷 頁 ,共 28頁 。

月30日 交通事故民事裁判例集冷1卷 5號 118b頁 )等

等

(三)美 國 田納 西 州於 幻 00年修 訂 TENN.CODEAN￣N.第

碎4一 17-碎仍 條 ,只 要侵權行為人係基於故意或過失之不

法行為傷害動物 ,該法規即允許動物所有人得請求賠

償非財產上之損害 。此條文使用 「寵物」一詞 ,並限

縮其定義為 「任何通常被飼養在主人家中的狗或貓」

(anydomesticateddogorc斑 n0工 i工lalIymaintainedin or

ncπ thehOuseholdofits owner),非 財產上碩害賠償 ,

則包括可合理期待陪伴之失去(theloss ofthe

reaSOnablyexpectedsociety)、 情感及關愛所遭受之損

害

四 、按憲法第22條對於人格權的保障,在釋字第587號肯認 :

「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 ,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 ,｛l文

關子女之人格權 ,應 受憲法保障」,在釋字第6b碎 號則謂 :

「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 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 ,

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 ,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22條

保障 。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 ,

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 (憲 法第必6條規定參照),應

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 ,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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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社會及經濟之進展 ,採取必要之措施 ,始符憲法

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等 ,均 是憲法第22條

對於未列舉權的廣泛應用。其次 ,在 憲法第 22條如何適

用上 ,才色蓮地方法院 107年度花簡字第 55號刑事判決早

已明揭憲法第 22條保障飼主與動物問密切依賴關係 ,對

於飼主個人主體性及人格 自由發展不可或缺 :「 又本罪之

保護法益除兼顧動物之生命權 、愛護動物風氣之養成及

人類對受不當行為對待之動物所產生具法益地位而受刑

法保護之情感外 ,於被害動物有飼主之情形時 ,該動物

與飼主所建立之密切 、依賴關係 ,亦屬飼主個人主體性

及人格 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之要素 ,應受憲法第22條所

保障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們 號解釋 )。 」,

學者則指出憲法第扢 條作為概括條款 ,可 以發揮保障基

本權利的調節功能 (參魏伶娟 ,論飼主就寵物遭不法侵

害之慰撫金賠償問題一以我國與德國之發展趨勢為中心 ,

興大法學 ,第 30期 ,頁 105,聲證 3)。

五 、次按臺北地院103年度簡上字第幻 號民事判決曾經詳述 :

「動物 (尤其是寵物)與人所具有之情感上密切關係 ,

有時已近似於家人間之伴侶關係 (companionship),若 將

動物定位為 『物』,將使他人對動物之侵 害 ,被視為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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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主 『財產上所有權』之侵害 ,依我國目前侵權行為體

系架構 ,飼 主於動物受侵害當場死亡或傷重不治死亡時 ,

僅得請求價值利益 ,無法請求完整利益 ,亦無法請求非

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或殯葬費 ,此不僅與 目前社會觀念不

符 ,且可能變相鼓勵大眾漠視動物之生命及不尊重保護

動物 ,故本院認為在現行法未明確將動物定位為物之情

形下 ,應認 『動物』非物 ,而 是介於 『人』與 『物』之

間的 『獨立生命體』⋯是動物雖為獨立之生命體 ,但依

照其屬性及請求權利之不同 ,在現行民法下應適用或類

推適用之規定 ,即有所不同 。例如寵物雖與人具有伴ㄔ呂

關係 ,但依照前開動物保護法之規定 ,寵物仍屬於人所

有 ,而類似於財產之概念 ,故關於寵物所有權之才多轉 ,

即應適用有關財產移轉之規定 ,．
l任針對加害人侵害寵物

之行為 ,飼 主則得依其性質﹉類﹉推適用民法侵權行為之相

居司規定 。 ┘

六 、經查 ,動物為獨立生命體 ,比在傳統物權非人即物的概

念上可說足新時代的衝擊 ,但時光變遷 ,法律隨社會進

展也會重新評價與判斷 ,舉例而言 ,即有實證論文發現 ,

法院判決在寵物殯葬費用上的認定有了明顯的轉變 ,過

去認定不應賠償的殯葬費用 ,其火化部分普遍被視為必



穵

3

碎

5

b

要之支出 ,甚至在於寵物塔位 、殯葬儀式費用部分也開

始受到認可 。下圖為各年度請求賠

一

賞殯葬費用之案件數

量以及法官判決賠償之案件數量比較 。可觀察到法院改

變態度 ,獲准賠償殯葬費用之案件集中於 l00年度之後

之情形 (寵物法律地位之判決實證分析 ,陳品旻 ,頁 1b,

聲證 再)。

然而本文透過判洪之統計 ,發現法院判決在瓩物療葬背用上的誰定有了明顯

的博變 ,過去韜庭不應賠傑約療葬封府 ,其火化部分普通被視為必要年支出 ,甚

至在於就物塔位 ．矉葬佼武費用部分也開始愛到認可 。下國石為吞年度請求時作療

菲女用毛案件數童以及法官判洪賠發之笨件救遺比較 。可親察到法院改坐態度 ,

在准賠特收葬封用之茶件第中於1●0年 度在後′＿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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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療華費部′ηㄟJ翎 主提出請求賠倚之華件有 lp件 ,娃准賠發之案件其上好件 ,

聲請人並未期〃刀ㄟ動搖此界線而在人與物之間新闢新的分

類 ,而僅係希望在物的範疇內類型化出一種特別領域來

保障非人的 、與人有一定特殊聯繫的生命體 。此種特殊

少

l0

第 】7頁 ,共 2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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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 ,具體來說 ,是人類透過動物的陪伴而感受到心靈

的撫慰 ,範疇上仍屬健全人格正常發展的一環 ,重點是

此種特殊聯繫是否值得保護 ?應如何保護 ?縱然民法第

1奶 條第 l、 3項 一重點在人格權及身分法益的保障 ,但在

傳統見解的壁壘前 ,對於生命的尊重豈可困不修法而停

滯 ?是聲請人主張 ,民法第 1少5條第 1、 3項 亦應擴及保

障人與寵物之特殊聯繫 ,以符合憲法第22條未列舉權保

障人格權之意旨。

七、攻查,人與動物(尤其貓狗 )具有「同情共感(compassion)」

之 「情感聯繫」(huI【土an一animalbond,亦 稱 IIAB)。 謂同

情共感者 ,以狗狗為例 ,即看他快樂我就覺得快樂 ,看

他痛苦我就痛苦 ;又謂情忒聯繫者 ,則指人和動物之間

互惠互利的活躍關係 。謹整理 「情感聯繫」之相關研究

如 下 :

(一 )美 國獸醫協會(Americail沇 terimΨ MedicalAssoci甜iOn,

亦稱 AVMA)網站 (聲證 5)對於 「情感聯繫」之解

釋 如 下 : “
Thchuman一 animalb0ndiSamutually

bcne丘cial班ddynamicrcl玼 i0nSh﹏ betweenpeOpleεmd

miIIlals that is in且 uencedbybehaviorsessentialto the

heal七handWellbeingofboth.This includes,mongother

第 18頁 ,共 2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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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emoti0nⅢ ,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interactions ofpeople, ani上 I上aIS, andtheeIlvironment.”

(人與動物之間的情感聯舉是人和動物之間互惠互利

的活躍關係 ,這種關係受到行為的影響 ,對雙方的健

康和福社 皆至關重要 。其他的先不談 ,這 包括人 、動

物和環境之間的情感 、心理和身體的互動 。),肯認人

與動物情感聯繫之存在 。另美國密西根 9ㄐ寸立大學獸醫

學院 (仍llege0fVeterimΨ MedicineofMichig組 State

University)網 站 (聲證 b)亦刊載 「同情共感」對人

類 的 好 處 :“工t is比Syto overlo0kthchuIIlan一 animalbond

asaone一 wa′ystreet.Pets needtheir owllerSto meettheir

basic needs offood, water, shelte馬 and Wclfarc. But,

hum鈕SCalga㏑ adif比rent kind0fwellbe㏑ g士0mtheir

compani0n鈕 im㎡S.Re比 arChShowsth斑 p巳tSC〔m lower

bloodprcssure,reducestresS,raiseblo0d0xytoc㏑ levels,

and,in somecaSeS,IIlayrcducedirectpain.Accordingto

Bφ e七 pe0plelivingwithdogsarc15pcrccnt leSs likely

todi61omheartdisease.” (人與動物間的情感聯舉不

太被視為單方面 。寵物需要主人來滿足牠們對食物 、

水 、住所和福利的基本需求 。而人類可以從他們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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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動物那裡獲得不同的幸福感 。研究顯示 ,寵物可以

降低血壓 、減輕壓力 、提高血液中的催產素數值 ,在

某些情況下還可以直接減輕疼痛 。Bηer指 稱 ,與狗一

起生活的人死於心臟病的機率降低了 15o/o。 )、
“比tS

alsocanoⅡerbene丘ts士br otherhumaIlhealthchallenges.

The elderly resp0nd well to compani0n animalS.

Accordingto Bayer, discases like depresSiOn, coronaΨ

cond比ions,  and deII1巳 ntia Can be exacerbated by

loneliness. By interacting w主th companion aniⅡ lals,

elderly people c組 eXp巳rienCe positive mental and

physic缸 emects.similarresultscanoccur inchildren

dur㏑g emoti0nal, cognitive, social, and behav10r缸

dcvel0pIrlent.” (在人類其他的健康問題上 ,寵物還可

以帶來好處 。老年人對伴侶動物有良好的回應 。根據

B砰er的說法 ,孤獨會加劇抑鬱症 、冠狀動脈疾病和癡

呆症等疾病 。通過與伴彳呂動物的互動 ,老年人可以體

驗到正向的身心影響 。在兒童的情緒 、認知 、社交和

行為發展過程中 ,也會出現類似的結果。)等 ,明揭

人與動物之情感聯繫不僅影響人類之精神活動 ,更有

對於生理層 面上之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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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外 ,寵物的死亡對於飼主的影響 ,王瑞禷在其國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碩士論文

(聲證 7)中指出 :「 研究悲傷歷程著名的學者 D0ka

(巀002)特別提出有些悲傷是被剝奪權利的。所謂被

剝奪權利的悲傷定義是指 『當某一個人陷入悲傷失落

時 ,這種痛苦卻是不能也無法被公開訴說 ,公開的衷

悼 ,或是無法獲得社會上其他資源所支持的失落 。』

原 因是這類形的悲傷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下 ,不被認可

這種失落的重要性 ,同 時拒絕給予表達的機會 ,破壞

悲傷的歷程。」(且 15)、 「在西方國家 ,有許多的家庭

飼養寵物作伴 ,以減少孤獨感 ,也把寵物當作親渴替

代 。但當人們失去了他們的寵物 ,可能造成病態悲傷

的發生且被忽視也未能得到治療 ,若是嚴重會進階到

發生抑鬱症。近年來在全球的新聞中,關於寵物死亡 ,

飼主跟著自殺的報導情況是越來越多。『喪失寵物症候

群XPetLoss),引 起精神科醫生與心理諮商師的注意。

郭約瑟與林式毅 (2011)兩位醫生根據一名 玲5歲男

性病人症狀指出 :該名患者認為是他對狗根了過多含

鈉的食物 ,導致狗死亡 ,三個月內持續對狗感到內疚

感 ,引 發了嚴重的憂鬱症狀 。他在接受藥物治療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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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性的心理治療後 ,三個月後康復 了 。這表示喪失寵

物症候群因失去寵物的悲傷有關 ,導致失寵飼主重度

抑鬱 ,讓飼主患有重度憂鬱症。」(且 2上 )、「C0wles(1少 85)

認為寵物的重要性是使人們形成了情感依戀 ,這些依

戀有時非常特殊 ,與人們形成有所不同 。寵物可以成

為無條件的愛和支持 ,舒適 ,安全 ,安全和穩定的源

泉 。一個人感覺身體或心理上從人類的關係或關係中

移除的情況下 ,與寵物的關係的這些屬性可能特別重

要 。然而 ,重要的是要理解 ,除 了與其他人保持一至文

的積 極 健 康 關係 外 ,對 寵 物 的依 戀 也 會 發 生

(Quackenbush,l少 82)。 經歷最激烈的悲傷反應的人

是與他們的寵物最密切相關的人 (B㏄k&Katcher,

l少少6;Gosse&B㏎ es,l少少冷)。 」(且少3)。

(三)最後 ,人格研究雜誌刊載之論文 「人與寵物關係的依

戀視角 :寵物依戀方向的概念化和評估」(聲證 8)指

出 「

⋯寵物作為依戀對 象 ,或者說 ,可以與寵物形成依 戀

關係。Levinson(1θ b少)認為寵物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依

戀對象 ,容易獲得 、活潑好動也相當熱情 。與動物而

非與另一個人類建立關係可以跳脫常規且有更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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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動 (K釨en,1θ9碎 )。 (.‥比 tcanserveaSatta山 山 ent

丘gwcs oㄣ st甜CdSOmewh斑 diⅢ●rentl坊 th破 attachment

b0ndscanbehrIncdwi血  pets.Levinson(l少 6炒)claimed

tllatapet isana何 ralO切 ectof甜mhment,bcingrcadily

available, active andIIlobile, andaffecti0nate. Havinga

relati0nshbwithalivingcre加rcotherth組 another

person all0ws f0r a wide range of behaviors and

interactions(K鈕 en,19少碎).)(且 3碎6)

⋯他們將寵物視為避風港 ,在 需要時為飼主提供關愛 、

支持 、安撫和憵藉 (例如Allen,Balscovich,&Mendes,

2002、 Geisler,200碎 、Kurdek,2008、 Odendaal&Mein句 es,

2003)。 失去寵物會讓人悲ll勤 ,並且會讓人進入悲傷和

哀悼的時期 (例如 Hunt,Al一Awadi,&J0㏑son,2008、

Lagoni,Butlc馬 &Hqtts,lθ少玝、Wr0仇l&Dyc,2003)。

(.‥theyviewpetsas sa比 havens,pr0vidingtheir

oW1lerswitha出 ction, support, c切mfOrt, 組dr6liefin

timesofneed(e.g.,Al16n,B㏕ sc0vich,&Mendes,2002;

GeiSle七 200冷;Kurdek,2008;odendaal&Mein由 es,

2003).Losingapet isdis竹 eSSingandc組 CauSeaperson

tocnteraperi0dofgrief組 dIΥ┴OurIling(c.g”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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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wadi,&J0hnson,2008;L“ㄙoni,Butle七 &Hetts,

l鈣化Wr0bel&Dye,2003).)(且 3碎b)

⋯人類與寵物間的情感聯繫有幾個特徵讓人們將寵物

作為愛 、接納和情感支持的來源 ,在 需要情感支援時

這有助於恢復情緒的安穩 。寵物飼主覺得他們的寵物

無條件地喜愛與接受他們 竹寸如 Levinson,1p6少 ),並

且他們與寵物的關係具有穩定 、一致 、溫柔 、熱情 、

忠誠 、真實 、無須被 評 斷或競爭 的特點 (例 如

Hirschman,lθ 少碎、Levinson,lθ 6p、 McNich0laS&C0llis,

1少少5)。 這些特性 ,尤其是被寵物無條件接納與喜愛的

感受 ,通常會使寵物主人在需要被安撫時去接近寵物

以獲得慰藉與安慰 。這很可能就會形成對特定寵物的

依戀。(‥ 心eVeralchπacteristicsofhum組 一petbondslead

peOpletousepctS as asource oflOve, acceptance, and

emotion㏕ support,whichc組 help to reStoreeIIlotional

equanimi玗 duringtimesofneed.Petowners tendtofeel

that tlleir pet loves組 da㏄印tStheIΥ上unConditionally(e.g”

Levinson,1θ6少),組dthattheir rel斑 ionShbwiththepet is

characteri2ed by stabili打 , consiStenc坊  tender〔lesS,

warmth,lOyal軌 authentici軏 andlack0fjudgemen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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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 「．．．t勛寸

competition(e.g.,Hir比 ㏑nan, l少少化 Levinson, l少 6少 ;

McNich0las & Collis, 1少θ5).Thesc ch缸 aCteriStics,

cspcciallythei℃eliIlgthat oneisuncond比ionallyaccopted

and l0ved by a pet, ma′y p(edisp0se pet owIlcrs t0

qpproachapet㏑rcomf0〕㏄ andFeassurancein tiIrles of

need. This is likely to lead to the f0rmation of an

斑taC㎞ ent toap㏕ icularpet.)(且 3碎b)

八 、第查 ,透過飼主人格權來主張權利 ,是要突顯動物的價

值 ,而非突顯飼主 ,畢竟動物尚難成為 「法律的主體」,

沒辦法直接將賠償交給動物 。但這是對話的前提不同 ,

基於動物倫理 ,動物與人同樣都能感知痛苦 ,所以在考

慮如何對待動物的時候 ,人們必須將動物的利害、利益 ,

也就是牠的痛苦 ,列入考量的範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 學研 究中心兼任研 究員錢 永祥 為 《Zoopolis:A

Pol比ic㏕ ThcoΨ 0fAn㏑ alRights》 書籍 (WillKymlicka.

乩eDonaldson合著 ,2021)之 中譯本著有專文導讀道 :

「◆‥⋯狗進入人類的社會已經上萬年 ,體型 、行為 、習

性都被人類所改變 ,基本上已經成為人類社群的成員⋯

人類與狗的關係非常深ㄏ早 ,造成了狗必須與人類一起生

活 ,所 以人類對狗應該承擔大量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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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動物可以比照一般的國民 ,享有公民的權利與福利。」

據此 ,應有承認狗有權利成為人類社會的成員之理 。換

言之 ,人類不能隨心所欲地對待動物 ,如果人類會給動

物帶來痛苦 ,甚至造成動物的犧牲 ,那麼就必須考量牠

的痛苦或犧牲 ,能給人類帶來多大的利益 。因此 ,法律

上僅能由飼主人格權來代替動物受領賠償 。

九 、侵害陪伴動物之慰撫金 ,是提升動物地位整體架構的一

小部分 。我們不只是須回應已有飼主心思所愛的寵物實

際價值 ,更要重視流浪動物 ,讓他們也能在人類的社會

中受到應有的照顧與尊重 。侵害或傷害動物都要付出代

價 ,因 為他們是受人重視及保護的 。最後 ,謹附上聲請

人自製的 Jubaby死亡記事 (聲證 少),希望 庭上可以感

受聲請人的心境 。

肆 、綜上所述 ,民法第 1少5條第 1、 3項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失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上字第 1θ少號民事確定判決因所適用之民法第 1少5

條第 1、 3項規定 ,應 受違憲宣告 ,並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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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l:臺北地方法院 l07年度北簡字第 1碎少97號 、l08年度簡

上字第 1奶 號民事判決影本 。

聲證2:陳汝吟 ,侵害陪伴動物之慰撫金賠償與界限 ,東吳法律

學報 ;30卷 3期 (201少 /01/0l),n5牛 87。

聲證3:魏伶娟 ,論飼主就寵物遭不法侵害之慰撫金賠償問題一

以我國與德國之發展趨勢為中心 ,興大法學 ,第 30期 。

聲證碎:寵物法律地

一

立之判決實證分析 ,陳品旻 。

聲證5:美國獸醫協會網站 。

聲證b:美 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獸醫學院網站 。

聲證7:王瑞蘭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碩士論文節錄 。

聲證8:人格研究雜誌刊載之論文「人與寵物關係的依戀視角 :

寵物依戀方向的概念化和評估」。

聲證 少:Jubaby死亡 記 事 。

中 華 民 國 l1上 年 5月 31日

具狀人 :林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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